否定义务教育阶段发展优质教育必要性之错误规定急需纠正 

——对基础教育若干问题的看法之一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离休教师  吴炳文
   义务教育法公布施行以来近几年来我国教育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 以科学发展观来衡量，义务教育法中某些规定和提法急需商榷。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义务教育法阶段要不要努力扶持和发展重点小学和初中。义务教育法中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笔者认为此规定是错误的，急需纠正。
    文革结束人心安定后，人民群众期待其儿孙辈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优质

教育的愿望与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开始显示出，并日

益加重。
原教育部长周济同志在2004年8月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上的发言中提到了人民群众这方面的愿望，并指出，“我国现在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对于接受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这个阶段教育的基本矛盾。” 政府有责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令人困惑费解的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不但没有看到政府有何加速发展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教育的积极作为，2年后的200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丝毫看不到有任何发展优质教育的有效措施，相反地却规定了一些限制优质教育发展的条款,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教育行政部门中的违反者根据情节轻重，要“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或“给予行政处分”，“应当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义务教育经费不向原重点校倾斜。

制定今后不扶持发展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的政策有何正确根据？

第一．是根据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培养国家建设各方面高素质人才的需
要吗？

否。恰恰相反，培养高素质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应该从娃娃抓起，并持
续在优质的小学初中、高中和高校继续培养。多出国家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兴办、扶持、发展包括小学、初中在内的优质教
育都是各国“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2． 是充分考虑了各方面人民的愿望了吗？
否。不仅有至少上亿的具有不同经济实力的人群期待其儿孙辈的适龄儿童、

少年能不失时机地接受收费的优质教育，人数更多的明事理的低收入人群何尝不

期待其儿孙辈的适龄儿童、少年也能接受免费的优质教育。目前在城市中多数公
众不知政府并无计划在可见的未来积极地增加小学和初中优质教育资源。按现
行方针行事，“90”后之后期和“00”后甚至“10”后出生的儿童，进入优质
小学和初中的“几率”比现在不会明显增加。公众如都了解详情，更会倍感失望。
第三．是否因为国家财政拮据，力不从心吗？

否。2006年，正是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当年经济发展顺利，年GDP

增长率达到10.5%,  年财政收入达到39373.2亿，同比增长24.4%，外汇储备已

突破1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当时国际金融危机的迹象尚未显露，经济前景看

上去非常光明。纵观近几年全球经济，这边独好。在促进逐步实现义务教育全面
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同时，不把扶持发展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列入规划内，非不能
也，乃不为也。

第4． 是否符合科学的教育公平理念？

否。“公平”不等同于“均等”，制定教育方针政策决不能搞平均主义。

在义务教育法修正通过之时，提出“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
重点学校”是最恰当的时机吗？

否。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学校与普通学校在各国都共同担负着全面提高

国民素质和为培养各类人才打基础的任务，二者在基础教育阶段是不可或缺，

相辅相成，并须永续发展的。在我国，重点学校不仅本身承担者更多更好地培

养高素质学生的任务，而且对普通校还可通过交流经验、培养或支援管理人员

或教师、牵挂等方式，起到示范作用、带动作用和促进作。二者都要抓好，两
手都要硬。
在发达国家中优质教育资源主要是由收费的私立学校提供的。而我国由于

历史的原因，在2006年之时私立的优质小学和初中尚极匮乏或者说还是零数，

公立的优质小学和初中也严重不足。这时提出消弱、取消重点小学和初中的方

针，显然是极不恰当的时机。
由于我国基础教育资源的质量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促进义
务教育全面实现规范化和标准化及大力发展优质教育两方面任务都十分繁重，
需要长时期的努力。在未来，即使私立的收费优质小学和初中有了飞跃的发展，
有了较大的规模，仍可能要继续扶持发展公立的优质教育，因为必须考虑公众
的承受能力。
第五．我们是否正确地借鉴了日本在小学和初中实行的统一办学水平的免

费均衡教育的经验？

否。
日本在小学和初中的统一办学水平的免费均衡义务教育已实行40年，软件

硬件均达到较高水平，实现了人人应有公平接受较高质量教育的均等机会, 和教
育过程及受教育的结果的平等。但是，有三点须引起我们注意，不可照搬其经验：
一是与日本在1970年起步实行均衡义务教育的背景不同。目前全球早已经济
一体化，进入世界人才激烈竞争时代，迫切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特
别是尖子人才，义务教育阶段不可缺少优质教育学校。占比例甚少的优质学校如被

均衡，对全国义务教育资源整体水平的提高贡献甚微，却会使全国的义务教育资源

处于中低水平中，如何能在国际上竞争？
二是我国与日本的国情大不相同。日本已是后工业时代，可以拿出更多的钱用

于教育。日本人均GDP已突破4万美元（我国为3千多美元，相差13倍），而日本
教育经费投入占其GDP的6.0%（进入21世纪我国从未达到3.4%）。我国无力
在较短时间使国家的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化。
三是日本的免费均衡义务教育并不能满足要求升优质高中、考优质大学的学

生的愿望，却基本没有私立优质小学和初中。因而日本家教补课在发达国家中最
盛行。全国家教补课的总费用令人震惊。就学生的身心健康、学习效果和减少课
外负担而言，上正规的优质教育学校，显然远胜于家教补课。
第6． 是因为师资短缺、来源不足，使得促进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规范化、

标准化和扶持发展优质教育二者不能兼顾吗？

否。教师是一个工作稳定、受人尊重的崇高职业。教书育人，学生的健康

成长能给与教师极大的精神安慰。从收入来说，在垄断行业之外，教师也是令

人羡慕的职业之一，而且还有其他行业没有的寒暑假。如果农村教师的待遇也

能够达到合理的水平，乐于当教师或能胜任教师者大有人在, 采用多种方法培
训、招聘足够的教师不应是难事。

第七．是否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符合与时俱进的精神？

否。现在早已进入了网络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变革发展日新月异，学龄

前儿童及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少年之间思维、学习能力和知识程度呈现
出巨大差距，对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的需求飞速增长。政府理应与时俱进，
根据时代的特征，面对现实情况，在努力逐步全面实现义务教育的规范化和标准
化的同时，大力加速扶持和发展重点小学和初中。
    第八． 此方针似主要是根据“教育公平”的理念制定的。(如何正确理解
“教育公平”的理念，从实际出发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本人将在后文中阐述）
无论“教育公平”的理念如何神圣崇高，也不应将“教育公平”作为制定教育的
方针政策的唯一根据，而不考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亿人群的愿望等其他
因素。
